
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

2025年度人权尽职调查报告

一、目的

根据公司人权方针政策，特别是按照 ASI要求，本着诚信为本、

持续改进的原则，遵照公司“人权尽职调查”机制掌握对人权的负面

影响及风险，开展了人权尽职调查，调查所遵守的基本原则、调查对

象、调查内容和结果如下公示。

二、基本原则

我们认识到尊重人员是企业应履行的重要社会责任，在所有经营

活动中遵循联合国对所有的基于人权作出规定的《国际人权公约》，

按照《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要求开展商业活动，我们遵守

法律法规。特别是成为 ASI会员以后，遵守 ASI对人权方面的各项约

定。

三、调查对象

内部各单位员工、外部供应商、其他利益相关方。

四、调查方法

访谈、调查问卷

五、调查的内容

是否存在违反联合国关于商业与人权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不尊

重人权的行为，是否存在违反 ASI要求的人权问题；如果存在对人权

的不利影响，是否通过合法的程序或合作进行补救。

六、调查过程描述及说明



6.1 调查过程综述：

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履行尊重人权、不使用童工、不歧视员

工、维护当地人权益等承诺；在责任投资和责任采购方面，结合采购

合同的签署，明确劳动权利、雇佣、工资、工作时间、劳动保险和福

利等要求；确保非歧视原则在所有经营活动中的贯彻落实；

遵照当地法律法规和行业组织要求，履行集体协商制度，维护公

司员工的合法权益；杜绝雇佣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现象；杜绝强制劳动

与强迫劳动；尊重原住民人的权利和利益政策规定和本地雇员的合法

权利。

公司承诺尊重人权，建立了人权方针，公司编制了《人权尽职调

查程序》，规定了查明、预防、减轻和说明其如何处理对人权的实际

和潜在影响的方法。综合部每年组织对公司的人权现状和潜在的影响

开展进行调查，形成人权尽职调查记录。物资供应处按照公司制定的

供应商尽职调查程序、标准、细则，对主要金属材料供应商进行了尽

职调查，输出了尽职调查报告。

6.2 人权绩效指标报告

1.责任投资和责任采购

在采购过程中重视供应链中人权状况的审查，尤其对重要供应商

和承包商方面进行审查，根据供应商尽职调查报告，我司主要原材料

供应商未发生违反 ASI要求的人权问题。

2.非歧视

公司严格按照行业相关的国际公约、法律法规建立有效的监察机

制，确保非歧视原则在所有经营活动中的贯彻落实。通过专用电子邮

箱、信访途径进行申诉，还可以向公司工会反映，由工会代表员工向



公司管理者申诉歧视事件，同时也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处理歧视事件，

并可以对歧视事件进行调查处理。截至 2025 年末，洛阳万基铝加工

有限公司未发生歧视事件。

公司严格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并结合《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利管理

制度》，以“机会均等、同工同酬、女性赋能”为核心目标，通过制

度完善、文化引导、权益保障等多维度举措，显著提升性别平等水平。

公司规定不得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为由，辞退女职工或者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在晋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务、住房分配等

方面坚持男女平等；公司在公开招聘时，除不适合女职工的工种或者

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女职工或者提高对女职工的录用标

准；公司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公司为女职工统一购买生育保险；严格

执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劳动部）颁发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

围的规定》；在劳动场所，公司各级单位要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

骚扰；每两年对在职女职工进行一次妇科检查，每月发放女职工卫生

保健费不低于 35元。

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女职工特殊利益保护方面，规定月经期、

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给予特殊保护；对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

职工，不得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上班确有困难者，经本人申请，经

公司批准，可提前休产假十五天；女职工生育产假为 6个月；男职工

配偶生育的享受 30天护理假。女职工怀孕未满 4个月流产的，享受

15天产假；怀孕满 4个月流产的，享受 42天产假；有不满 1 周岁婴

儿的女职工不得安排从事夜班劳动，每班劳动时间内给予二次哺乳时

间，每次三十分钟，多胞胎生育者，每多哺乳一个婴儿，每次哺乳时



间增加三十分钟，每日哺乳时间，可以合并使用，哺乳时间和在本单

位内哺乳往返途中的时间，算作劳动时间。

2025 年集团公司还为每位女性职工购买女性安康保险“阳光母

亲”商业保险。公司真正保护了女职工的正当权益，使女职工有法可

依，增强了女职工对企业的信赖感，提高了女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2025 年度，未发生过因性别歧视、女职工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

的争议和纠纷。

3.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

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尊重员工行使集体谈判的权利，各级工

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代表员工与公司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保险福利等事宜进行集体协商

并签订集体合同，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坚持和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

式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加强企业民主管理，维护员工合法权益；深

入推进“厂务公开”，将其纳入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风险管理体

系。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所属豫联集团公司遵照当地法律法规和

行业组织要求，履行集体协商制度，维护公司员工的合法权益。

4.禁止使用童工

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遵守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采取严格的录用程序，

杜绝了雇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现象。截至 2025 年末，洛阳万基铝加

工有限公司均未使用过童工。

5.杜绝强制劳动与强迫劳动

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支持和遵守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尊重员工就业和



择岗意愿，管理岗位采取自愿参加内部竞聘的原则，公司也不会以任

何方式限制员工的人身自由。

截至 2025 年末，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未发生强制劳动与强

迫劳动案件。

6.保安护卫工作中尊重人权

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所属的万基控股集团重视保安护卫工

作中的人权问题，加强对保安人员素质的培养和人权意识的培训，制

定了保安管理办法，相关保安人员经过培训，持证上岗。

截至 2025 年末，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未发生在保安护卫工

作中侵犯人权的案件。

7.维护原住民权利

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在进行企业经营活动中，强调员工属地

化管理的同时，尊重原住民人的权利和利益政策规定和保护本地雇员

的合法权利。截至 2025 年末，未发生因侵犯土著居民权利而产生的

投诉。

七、调查结果

2025 年的人权尽职调查结果显示，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尊

重人权方针符合国际人权要求，不存在违反 ASI要求的人权问题。


